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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收到公司股东平安大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平安大华”

)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平安大华持有的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10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账户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了公司股份

4,875,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60%

。

本次减持前

,

平安大华通过

2

个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8,03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859%

。

本次减持完成后

,

平安大华通过

2

个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3,155,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

。其已不再

属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平 安

大 华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司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

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

期

５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 －－ －－ －－

其他方式

－－ －－ －－ －－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

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

期

１０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１７．４９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２９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１８．０７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７７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９．５１ ４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０．３８６０

其他方式

合计

－－ －－ １１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０．８９２６

注

:1

、

2014

年

3

月

20

日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

3

个证券账户持有其认购的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

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111,910,000

股

,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8.86%

。

2

、 平安大华持有的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6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账

户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至

2015

年

6

月

24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7,480,000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2.97%

。该计划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平安

大华

基金

管理

有限

公司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

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５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４．６０ ５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４．６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４．６０ ５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４．６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

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１０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合计持有股份

９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５

，

０９５

，

０００ ０．４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５

，

０９５

，

０００ ０．４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平安大华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没有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规定

;

2

、平安大华在认购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

:

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其所认购的股份

,

在锁定期内

,

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

(

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

)

也不上市交易或转让。该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为

2014

年

4

月

8

日至

2015

年

4

月

7

日

,

已于

2015

年

4

月

8

日上市流通。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

3

、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后

,

平安大华不再属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

;

4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宝鹰股份

股票代码

:002047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

5

楼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签署日期

:2016

年

3

月

18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

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大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他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章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

本报告书 指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宝鹰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

01:419

法定代表人

:

罗春风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码

:9144030071788478XL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主要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

:

永续经营

主要股东

: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三亚盈湾旅业有限公司、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

5

楼

联系电话

:0755-2262317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职务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罗春风 男 中国 深圳 董事长

／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林婉文 女 新加坡 新加坡 副总经理 新加坡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汪涛 男 中国 深圳 副总经理

／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姚波 男 中国香港 深圳 董事 香港

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执

行官兼集团总精算师

陈敬达 男 中国香港 香港 董事 香港 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张文杰 男 新加坡 新加坡 董事 新加坡

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长，新加坡

投资管理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杨玉萍 女 中国 深圳 董事

／

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薪酬规划

部高级经理

王世荣 男 新加坡 新加坡 董事 新加坡

大华银行有限公司环球金融与投资管理业务高级执行

副总裁

曹勇 男 新加坡 新加坡 独立董事 新加坡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瑞丰生物科技（新加坡上市企业）独

立董事

刘茂山 男 中国 天津 独立董事

／

南开大学前教授

郑学定 男 中国 深圳 独立董事

／

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黄士林 男 中国 深圳 独立董事

／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云平 男 中国 深圳

监事会主

席

／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反洗钱监控中心高级

稽核经理

冯方 女 新加坡 新加坡 监事 新加坡 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风险管理主管

毛晴峰 男 中国 深圳 监事

／ ／

郭晶 女 中国 深圳 监事

／ ／

肖宇鹏 男 中国 深圳 总经理

／ ／

陈特正 男 中国 深圳 督察长

／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上述人员未有在上市公司任职。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或

刑事处罚

,

亦没有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持有、控制其它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平安大华定向增发策略

26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平安大华定向增发策略

38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减持宝鹰股份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

,

是基于投资人需求进行相关操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有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意

向。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

2

个证券账户持有宝鹰股份

68,030,000

股

,

即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5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平安大华定向增发策略

26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

)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10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平安大华定向增发策略

38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

占宝鹰股份总股本的

5.3859%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宝鹰股份股份

63,155,000

股

,

占宝鹰股份总股本的

4.9999%

。本次减持完

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不属于宝鹰股份持股

5%

以上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875,000

股

,

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0.3860%,

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平安

大华

基金

管理

有限

公司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

安财富

＊

创赢一期

５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５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４．６ ５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４．６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

安财富

＊

创赢一期

１０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９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５

，

０９５

，

０００ ０．４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

,

除本次披露的减持股份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宝鹰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

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以及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2

、成交回报

3

、本报告书文本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投资者也可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附表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

股票简称 宝鹰股份 股票代码

00２０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路星河发

展中心大厦酒店

０１

：

４１９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

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６８

，

０３０

，

００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５．３８５９％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后持股数股：

６３

，

１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变动股数：

４

，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股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

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6年3月1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２００００

万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５

元（含税），送红股

０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台城制药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２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习良 江文捷

办公地址 台山市北坑工业园 台山市北坑工业园

传真

０７５０－５６２７０００ ０７５０－５６２７０００

电话

０７５０－５６２７５８８ ０７５０－５６２７５８８

电子信箱

ｇｄｔｃｚｙ＠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ｇｄｔｃｚｙ＠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公司专注于医药健康产业，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为中

成药、化学制剂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１

、医药生产制造方面

（

１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止咳化痰类、补肾类、抗感染类、心脑血管类和消化系统等产品的生产制造，公司

的主要产品包括止咳宝片、金匮肾气片、红霉素肠溶片、依托红霉素片、罗红霉素胶囊、阿莫西林胶囊、血塞通分散

片、益心舒颗粒、银杏叶分散片、奥美拉唑肠溶胶囊等。主要产品情况如下表：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台城制药、海力制药的

ＧＭＰ

认证工作，完成了

２８６

个品规的再注册工作。

２

、药品研发方面

公司一贯重视对技术创新和研发的投入。近年来，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断开展技术创新、难题攻关等技

术开发活动，并积极加强与院校、研究所等单位的密切合作，先后完成了多项技术的研究及开发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的

１

个项目申报生产并获得受理；

１６

个项目获得

ＣＦＤＡ

颁发的临床批件；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

拥有发明专利

１７

项、外观设计专利

２４

项，其中报告期内获得

２

个发明专利。

３

、药品销售方面

公司产品的销售模式是经销商形式。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对经销商的管理和服务，促进销售市场的巩固和提

升，加强了与经销商的联系；同时，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完成了对海力制药的收购工作，针对公司与海力制药的产品互

补性和经销商模式，加快了销售渠道的整合，为企业后期产品的市场开拓、客户管理、品牌建设等打下了基础。

同时，公司加大了品牌的宣传力度，公司以“ ”商标为核心品牌进行销售宣传，在提高公司品牌的影响力、

知名度的同时，也促进了产品销售的增长。

（二）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医药行业发展态势良好。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内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政府卫生投入不断增加、医保支付

体系不断健全的背景下，我国医药行业发展迅速。根据《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

年医药工业完成总产

值

１２

，

４２７

亿元，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８

，

００５

亿元，年均增长

２３％

，比‘十五’提高

３．８

个百分点。完成工业增加值

４

，

６８８

亿元，

年均增长

１５．４％

，快于

ＧＤＰ

增速和全国工业平均增速。实现利润总额

１

，

４０７

亿元，年均增长

３１．９％

，比‘十五’提高

１２．１

个百分点，效益增长快于产值增长。”同时，该规划还指出我国“十二五”期间，医药工业主要的发展目标包括工业

总产值年均增长

２０％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１６％

。此外，据

ＩＭＳ Ｈｅａｌｔｈ

预测，至

２０２０

年，我国将成为全球除美国以外

的第二大医药消费国。

伴随我国居民支付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医疗改革进程的推进，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医药行业

仍将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为公司发展提供良好机遇。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１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５１６

，

５４０

，

０３８．７９ ３４４

，

７４８

，

３５７．４１ ４９．８３％ ３４２

，

７２０

，

９５５．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１

，

１０５

，

３４２．０７ ８０

，

１９３

，

６７３．９８ １．１４％ ８０

，

５５４

，

６７８．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７８

，

２４４

，

６９６．６４ ７７

，

８８１

，

３８９．１２ ０．４７％ ８０

，

３９０

，

１７８．８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

，

８６７

，

４５５．４７ ５７

，

３４８

，

２９６．７８ ２０．０９％ ７４

，

２２９

，

５８８．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１ ０．４７ －１２．７７％ ０．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１ ０．４７ －１２．７７％ ０．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５３％ １５．７１％ －５．１８％ ２５．６７％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３

年末

资产总额

１

，

５９８

，

０８３

，

７７０．３０ ８２５

，

６０２

，

７１７．４８ ９３．５７％ ４５３

，

５４３

，

５２１．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８０４

，

２９８

，

８２９．８６ ７３５

，

６４０

，

４４２．６２ ９．３３％ ３５０

，

１３９

，

８７５．８５

２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８９

，

４０１

，

０１２．７５ ９５

，

６７９

，

１５３．５１ １４２

，

２９４

，

７８５．７６ １８９

，

１６５

，

０８６．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６３０

，

６２３．０４ ２０

，

１１１

，

２５４．５２ ２１

，

５９７

，

１２３．００ １８

，

７６６

，

３４１．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０

，

４６０

，

６２３．０４ ２０

，

１１５

，

０９６．７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９６１．００ １７

，

６６８

，

０１５．９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

，

４３４

，

７８０．２７ ２１

，

８３５

，

３３４．４３ －２０

，

６５１

，

５０６．７４ ４６

，

２４８

，

８４７．５１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１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１８

，

８７３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１９

，

４７３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丹青 境内自然人

３１．０５％ ６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许为高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４２％ ２４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８４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４

，

５４０

，

０００

许松青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３５％ ２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许恒青 境内自然人

６．９０％ 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许丽芳 境内自然人

６．７８％ １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罗东敏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０．７３％ １

，

４６５

，

８５９ ０

曹志洪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８４２

，

４００ ０

尹自力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６４６

，

４６５ ０

郭俊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５９５

，

０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许丹青、许为高、许松青、许恒青和许丽芳系同一家族成

员，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２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２０１５

年对于医药行业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经济、医药行业增速双双下行，而环保要求更

趋严格，人力资源成本增幅较大。面对药品行业的环境和竞争压力，公司坚持“以成熟品牌为依托，以优势品种为

核心，以企业效益为目标”的经营战略，继续以科技创新和加强内部管理为重点，适时对外兼并收购，确保公司可

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

，

６５４．０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９．８３％

；实现营业利润

９

，

１７６．７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６２％

；实现净利

８

，

１１０．５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４％

。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有：

１

、开展收购兼并，进行产业整合。公司以总价

４．６１

亿元收购海力制药

１００％

股权；以

２．９６

亿元收购了新宁制药

１００％

股权。通过收购兼并，加大了公司的产业整合，优化了公司的产品结构，利于产品的市场竞争。

３

、继续开展募投项目建设。

４

、完成新版

ＧＭＰ

认证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台城制药、海力制药的

ＧＭＰ

认证，同时，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底收购

的新宁制药，也完成了新版

ＧＭＰ

认证工作。公司及子公司海力制药、新宁制药均取得了相关的《药品

ＧＭＰ

证书》，保

证了正常的生产经营。

５

、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管理。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进一步梳

理，对有关制度流程进行了优化。

６

、完成药品的再注册。公司已经到期的再注册产品，已于到期届满前完成了再注册。

７

、强化科研管理，提高创新实力。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新药研发体系建设，不断优化产品立项、研发流

程，加强在研产品的风险评估。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发明专利

１７

项，外观专利

２４

项，报告期内公司申报生产

并获得受理

１

项。

２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３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１０％

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化学制剂药

３３６

，

３７３

，

６２２．４８ ２２３

，

７０５

，

４５５．９８ ３３．４９％ ５３．３４％ ３６．９４％ ７．９６％

中成药

１８０

，

０５６

，

３０５．２０ ５８

，

９２５

，

１４４．３５ ６７．２７％ ４３．６０％ １０２．９０％ －９．５６％

４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５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

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海力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２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宁制药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包括资产负债表。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新设成立的全资子公司特一海力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2728� � � �股票简称:台城制药 公告编号:2016-021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上午

09:30

在公司会

议室采用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3

月

8

日以邮件或书面形式发出

,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

名

,

实际

参加

7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许丹青主持

,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

,

以现场方式进行表决

,

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

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台城制药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8110.53

万元

,

其中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6,232.01

万元

,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623.20

万元后

,

母公司当年实现

的可供分配利润

5,608.81

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许丹青先生考虑到公司

2015

年经营情况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

同时考虑

到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并能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

,

向董事会提议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拟以母公司截至

2015

年末的总股本

20,000

万股为基数

,

以母公司

2015

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

23.18%,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650

元

(

含税

),

共分配利润

1,300

万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研发经费预算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商业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中应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公告通知。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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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上午

08:00

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3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杜永春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审议了有关议案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五、审议通过议案一《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议案二《关于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议案三《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议案四《关于

2015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议案五《关于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十三、审议通过议案六《关于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议案七《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议案八《关于

2016

年研发经费预算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议案九《关于商业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3月19日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证监会公

告

[2012]44

号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

,

广东台

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数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691

号文核准

,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000,

000.00

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00

元。公司本次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0,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8,193,107.21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321,806,892.79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到位

,

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

[2014]48130003

号验资报告。

(

二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147,245,046.59

元

(

含用于置换自有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资金

67,084,149.95

元

),

其中

:

以前年度累计投入

77,169,149.95

元

,2015

年度投入

70,075,896.64

元。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79,034,829.06

元

(

含募集资金存放在银行所收到的银行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4,472,982.86

元

)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制定了《广东台城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根据上述管理制度的规定

,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

,

对募集资金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

,

便于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以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2014

年

08

月

29

日

,

公司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台山市支行、中国民生

银行江门支行、中国银行江门台山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江门台山桥湖支行、台山农村信用社台城农信社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

,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类型 存款金额

中国银行江门台山支行

７３１５６３８６６０１１

专户

２２

，

２９９

，

３１２．４９

台山农村信用社台城农信社

８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６０５７６２

专户

４３

，

４０３

，

２０６．０３

中国民生银行江门支行

６９１７１９９６０

专户

４２

，

５３７

，

７６６．１３

中国农业银行台山市支行

４４３９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２７２８２

专户

４７

，

９５６

，

８２２．５３

中国建设银行江门台山桥湖支行

４４００１６７０８５７０５３０００５２７－０００１

专户

２２

，

８３７

，

７２１．８８

合计

１７９

，

０３４

，

８２９．０６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本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附表

1)

(

二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5

年

11

月

30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暨用

于台城制药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

2015

年

12

月

16

日

,

本公司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

,

同意终止原“药品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和“营销网络扩建及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改造项目”两个募

投项目的实施

,

其尚未投入的部分募投资金

6,422.78

万元用于“台城制药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

本公司原募投项目“药品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和“营销网络扩建及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改造项目”分别计

划通过新建药品研发技术中心和相关研发中试车间大楼

,

以及建立广州营销中心、

6

个销售大区、

28

个销售办事处

等的方式来满足公司发展需要

,

但鉴于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完成了对海南海力制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海力制

药”

)

的全资收购工作

,

使得公司整体的研发实力和营销网络等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因此

,

基于公司现状

,

为进一步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

本公司决

定终止原“药品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和“营销网络扩建及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改造项目”两个募投项目的实施。

该上述两个项目终止后

,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本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17

日对上述议案决议情况进行了公告。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

瑞华核字

[2014]48220037

号

)

确认

: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67,084,149.95

元。

2014

年

10

月

27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此外

,

公司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宜已经监事会审议通过

,

同时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也发表了同意意见。

(

四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

年

4

月

22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

9,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为董

事会批准后次日起

,

使用时间不超过

9

个月

,

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关于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止

2015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

,

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9,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

同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和保荐代表人。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附表

2)

。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5

年度

,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

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附表

１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５

年度

编制单位：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２

，

１８０．６９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

，

００７．５８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６

，

４２２．７８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

，

７２４．５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６

，

４２２．７８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１９．９６％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止咳宝片生产线扩

建项目

否

９

，

６６８．７２ ９

，

６６８．７２ ２

，

６９７．１８ ５

，

４４９．０３ ５６．３６％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２

、金匮肾气片生产线

扩建项目

否

４

，

７２８．６１ ４

，

７２８．６１ １

，

２６８．１５ ２

，

５６１．７６ ５４．１８％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３

、抗感染药物等产品

生产线改扩建项目

否

１０

，

４９３．５１ １０

，

４９３．５１ ２

，

９４６．７５ ５

，

８４６．０７ ５５．７１％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４

、药品研发技术中心

建设项目

是

４

，

１８２．１２ １．６０ － １．６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５

、营销网络扩建及信

息系统建设技术改造

项目

是

３

，

１０８．３０ ８６６．０４ ９５．５０ ８６６．０４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６

、台城制药运营管理

中心建设项目

是

－ ６

，

４２２．７８ － － －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３２

，

１８１．２６ ３２

，

１８１．２６ ７

，

００７．５８ １４

，

７２４．５０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３２

，

１８１．２６ ３２

，

１８１．２６ ７

，

００７．５８ １４

，

７２４．５０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具体详见三、（二）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具体详见三、（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具体详见三、（四）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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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ST云网 公告编号：2016-26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关于公司的风险事项请参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5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第八十一次

风险提示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

简称

"*ST

云网

"

，证券代码：

002306

）自

2016

年

3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

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公司将争取按照

2016

年

3

月

5

日刊登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停牌公告》中预计的时间披露相关文件并复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21

日将继续

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此外，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9

完成了公司债的兑付工作，目前公司正在办理增信资产及相关账户的解除抵质押、

查封事项，具体进展如下：

（

1

）经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授权，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

18

日完成了湖北楚

天汇餐饮投资有限公司三阳路房产及土地、陕西湘鄂情餐饮投资有限公司西安高新区房产的解押工作，北京湘

鄂情工贸有限公司大兴房产解除抵押工作正在办理中（前述三家公司股权已于

2015

年底前转让给北京盈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

2

）经广发证券授权，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7

日、

10

日完成了北京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味之都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已转让给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解除质押手续，上海楚星湘鄂情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已转让给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解除质押手续正在办理中。

（

3

）经广发证券申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解除公司设立在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偿债专户的查封。目

前公司正在与广发证券协调，争取尽早解除广发证券设立在该偿债专户的共管措施。

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债提供担保的相关资产也正在办理解封解押过程中。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公告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 � �公告编号：2016-022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东福实业

"

）的通知，东福实业的一致行动人自

2016

年

3

月

10

日至

2016

年

3

月

18

日期间累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和增持目的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具体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6-020

号。东福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支持上市公司健康发

展，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稳定公司股价，提升投资者信心，积极履行控股股东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时

基于对公司目前良好经营状况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作出了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二、增持实施进展

1

、

2016

年

3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东福实业通知，一致行动人俞培俤先生、陈华云女士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16

日

之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

A

股股份总计

20,115,5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

，具体详见公司

临时公告

2016-021

号《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进展公告》。

2

、

2016

年

3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东福实业通知，一致行动人陈华云女士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18

日之间，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

A

股股份

20,11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

。

3

、累计增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俞培俤先生、 陈华云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40,231,1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

。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本次增持前，俞培俤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陈华云女士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100,000,000

股。本次增

持后，俞培俤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14,388,6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

，陈华云女士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125,842,4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6%

。本次增持完成后，东福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总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831,042,

5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31%

。

因控股股东东福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本公司持股

30%

以上的股东，按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的相关规定，本次东福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完成自主增持

2%

，本次增持计划即实施完毕。同时东福实业及其一

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实施完毕之后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四、报备文件

1

、股东关于增持计划实施情况的说明文件；

2

、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